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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者（以及任何替代提供者）有責任在保育兒童在場的任何時候瞭解並遵守適用於其兒童保育執照的所有規則，包括本文檔中未直接引用

和/或本次訪查期間未審核的所有規則。家長要求或允許放棄註冊兒童保育所的任何規則并不代表提供者獲得允許這樣做。 

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保育兒童 

210-0400(1) 每名提供者最多可照顧 10 名兒童。這包括：

(a) 所有保育兒童，依據 OAR 414-210-0100(9)的定義；

(b) 提供者親生或寄養的 9 歲或以下的子女；

(c) 提供者負責的任何其他 12 歲或以下的兒童；以及

(d) 任何 17 歲或以下的兒童，包括提供者親生或寄養的子女、保育兒童，或提供者負責的其

他兒童，若該兒童有殘疾或有高於正常年齡保育水平的具體需要。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400(2) 10 名保育兒童中，提供者可照顧： 
(a) 最多六名學齡前或更年幼的兒童，其中只能有兩名兒童的年齡是 24 個月以下。

(b) 除六名學齡前或更年幼的兒童外，另可照顧四名學齡兒童。

(c) 若學齡前或更年幼兒童少於六名，則可增加學齡兒童，前提是保育所在任何時間內不可

超過 10 名兒童。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 (RF) 
健康與安全審核表 
訪查及執照專員信息 

經通知的現場安全與健康訪查           訪查日期：     訪查編號：          

執照到期日： 

執照專員 (LS):            LS 電話號碼：  

保育所基本信息 

保育所名稱：   執照編號： 

保育所地址：  

電子郵件：    電話號碼： 

提供者：    替代提供者： 

  保育所詳情 每周提供保育的天數： 營業時間（可選）：

 參加 USDA CACFP 食品計劃

 現場有動物/寵物

 提供運送兒童服務

 游泳

 星期一

 星期二

 星期三

 星期四

 星期五 

 星期六 

 星期日 

 例外情況   提供簡要 描述。請務必包括任何持續的例外情況。完整的例外詳情將印在執照上。

 該保育所目前沒有任何例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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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看管兒童 

210-0500(1) 提供者或替代提供者必須確保兒童始終得到保育員的充分關注。保育員必須： 
(a) 知道每名兒童在做什麼； 
(b) 需保持足夠接近兒童，以便在需要時提供協助和回應； 
(c) 時刻處於兒童的視線或聲音範圍內，而不依賴音訊或視訊設備，應定期頻繁監察不在直接觀

察範圍內的兒童，並確定他們必須留在批准的活動區內； 
(d) 當 36 個月以下的兒童在戶外玩耍時，必須親自在場；以及 
(e) 當學前班或更年幼的兒童在戶外玩耍時，必須親自在場，除非戶外遊戲區有完整的圍欄且無

任何危險。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500(2) 提供者必須在兒童午睡或休息的任何房間提供充足的光線，以確保保育員能從房間

內的任何位置清楚看到每名兒童的臉部。 
(3) 背景噪音（例如音樂、音效機、白噪音機）不得過於吵雜，以致影響保育者對兒童需求

的回應。 
(4) 當保育者與兒童處於不同房間時，房門必須保持足夠開啟的寬度，以便保育者能夠輕鬆進

入房間，並頻繁進行聽覺和視覺上的檢查。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日常作息和活動 
210-0520(3) 提供者必須遵循一致且靈活的日常作息，以便滿足個別兒童和兒童群體的需求。   
(4) 日常作息必須包括： 
(a) 正常活動，例如吃飯、午睡和如廁；  
(b) 平衡的活躍和安靜活動； 
(c) 個人時間和團體活動；以及  
(d) 日常室內和室外活動。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520(6) 提供者必須確保每名兒童（不論其年齡）每天有時間在戶外玩耍，前提是天氣和環
境條件不會構成健康或安全風險。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520(7) 必須有適合兒童年齡、興趣、能力和文化的活動。兒童的活動必須包括運動、粗大

和精細運動、角色扮演遊戲、美術和認字的機會。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食物和餐飲服務 

210-1100(1) 提供者必須確保所有食物和飲料的選擇、儲存、準備、服務均以衛生方式進行。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100(2) 準備食物時，兒童不得進入廚房或食物準備區，除非有保育員在場，並且保護兒童免

受熱食、利器等危險。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100(5) 連續保育時間超過 3 ½小時的兒童必須每 3 ½小時享用正餐或零食。 
(7) 必須為在上午 7 點前或下午 6 點半後參加保育的兒童提供早餐或晚餐。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100(9) 提供者必須確保所有餐點、點心和飲料符合現行《美國農業部兒童和成人食物計劃》 
（USDA-CACFP）的飲食模式要求，包括份量。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嬰幼兒保育 

210-0600(4) 每 2 小時，提供者不得將醒著的兒童留在遊戲圍欄內玩耍超過 30 分鐘。  
(5) 每 2 小時，限制性嬰兒設備的使用不得超過 30 分鐘，包括但不限於彈跳器、健身器、鞦

韆、嬰兒座椅、高低椅或結構化嬰兒背帶等。  
(a) 積極參與飲食、戶外散步或乘車的兒童可超過這些活動中使用的限制性嬰兒設備之 30 分鐘

上限。  
(b) 除了交通運送目的之外，不得使用汽車座椅。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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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210-0610(1) 提供者必須確保 12 個月以下的兒童符合以下要求：  
(a) 提供者必須從父母處獲得定期更新的書面餵食計劃和時間表，其中包括配方奶、母乳和食

物類別和數量，並遵循該計劃和時間表。  
(b) 提供者必須按照兒童的餵食時間表進行餵食，並在兒童飢餓時餵食。  
(c) 提供者必須在父母提供的配方奶粉、母乳、奶瓶和食物上清楚標記孩子的全名和日期，並

在需要時進行冷藏。  
(d) 未經父母同意，提供者不得提供嬰兒配方奶粉給餵食母乳的嬰兒。  
(e) 提供者必須僅向父母指定餵食母乳的兒童提供母乳。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10(1)(f) 母乳必須：  
(A) 標記兒童的全名和擠奶日；  
(B) 儲存時間不超過：  

(i) 解凍或除霜後，用冰箱保存 24 小時；或者  
(ii) 從擠奶日起冷凍六個月。  

(C) 冷藏或冷凍直至加熱前；以及  
(D) 餵食兒童 2 小時後不得再用。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10(1)(g) 餵食配方奶粉時，保育員必須遵循製造商的指示進行調配、儲存及丟棄，除非經兒童

家長要求並提供醫療從業人員的書面許可。  
(h) 除非經兒童家長要求並提供醫療從業人員的書面許可，否則不得餵食全脂牛奶、脫脂牛

奶、1%牛奶和 2%牛奶。  
(i) 除非醫療從業人員建議，否則提供者不得提供任何種類的果汁給嬰兒。  
(j) 餵食的奶瓶只能裝配方奶或母乳，而未經醫生書面許可，不得與麥片、果汁或其他食物混

合。  
(k) 未經醫療專業人員書面批准，提供者不得給六個月以下的嬰兒飲用水。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10(1)(l) 提供者僅可使用以下方式加熱奶瓶：在流動的溫水下沖熱、使用市售奶瓶加熱器、爐

灶加熱法或慢燉裝置，或將奶瓶放入裝有溫水的容器中。  
(A) 不得用微波爐加熱瓶子。  
(B) 一旦加熱，不得把瓶子放回冰箱或重新加熱。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10(1)(m) 餵食嬰兒的固體食物必須選自《兒童及成人照護食品計劃餐點模式》(CACFP)：  
(A) 不得餵食四個月以下的嬰兒固體食物； 
(B) 市售包裝的嬰兒食物必須用盤子裝，而不是直接用製造工廠密封的容器；  
(C) 必須丟棄餵食容器裡的剩菜；以及  
(D) 固體食物（手指食物除外）必須使用湯匙餵食。  

(n) 不得提供嬰兒蜂蜜或含有蜂蜜的食物。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10(2) 用奶瓶餵食時，提供者必須：  
(a) 抱住 6 個月以下的嬰兒，以及無法自行拿奶瓶或獨自坐立的較大兒童；並 
(b) 確保嬰兒在餵食時頭部呈抬高姿勢。 
(3) 提供者不得讓任何年齡的兒童躺著喝奶瓶或學習杯。 
(4) 提供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時間支撐奶瓶餵食。 
(5) 餵食固體食物時，提供者必須確保嬰兒以直立姿勢進食。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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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210-0620(1) 提供者必須為每名嬰兒提供個別的嬰兒床、便攜式嬰兒床或遊戲圍欄。 
(a) 每張嬰兒床、便攜式嬰兒床或遊戲圍欄必須： 
(A) 符合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的嬰兒使用標準，並有製造商或零售商提供的文件，說

明嬰兒床是在 2011 年 6 月 28 日後製造的，或者遊戲圍欄是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後製造的； 
(B) 具有堅固、平坦、且無傾斜的睡眠表面； 
(C) 具有乾淨、堅固且貼合緊密的床墊。床墊必須： 
(i) 為適合所使用的特定設備而設計，床墊和產品側面之間沒有間隙； 
(ii) 需覆蓋耐用、可清洗、防水且貼合的材質； 
(iii) 需足夠堅固，以保持其形狀，不會凹陷或貼合嬰兒頭部的形狀；且 
(iv) 需覆蓋貼合的床單，在正常使用下保持緊密貼合，且不得有鬆弛或堆積的情況。 
(d) 床單必須在弄髒時及給其他兒童使用前更換，且至少每週更換一次。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210-0620(6) 提供者必須提供多樣且充足的適齡發展教材，以刺激兒童的感官發展。所有教材

不得構成窒息危險，包括直徑少於 1¼ 英吋的玩具及可拆卸零件、塑膠袋、保麗龍（發泡聚

苯乙烯），以及橡膠或乳膠氣球。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嬰兒睡眠安全  全部不適用-沒有嬰兒  

0630(1) 除了安全設備(OAR 414-210-0620)之外，提供者亦須遵循以下降低嬰兒意外猝死(SUID)
的嬰兒睡眠安全行為： 
(a) 必須經常監測睡眠的嬰兒，確保他們有呼吸、沒有過熱、沒有痛苦且不需要幫助。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30(1)(b) 嬰兒必須在平坦、堅固、非傾斜的表面上仰躺睡覺。 
(c) 能夠從後到前或從後到側翻身的嬰兒可以保持他們習慣的睡眠姿勢。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30(1)(d) 除普通奶嘴外，嬰兒床、便攜式嬰兒床或遊戲圍欄內不得放置或附著任何物品（例

如奶嘴夾、奶瓶、玩具、枕頭、毛絨動物、毛毯、嬰兒床防撞護墊）。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30(1)(e) 嬰兒的頭部或臉部在任何時候不得被毯子或床單等物品蓋住。 
(f) 嬰兒床、便攜式嬰兒床或遊戲圍欄的頂部或側面不得放置任何物品（例如毯子、帳篷、床

單）。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30(1)(g) 在讓嬰兒躺下休息之前，必須從嬰兒和睡眠設備上取下可能導致窒息或勒死的物

品，例如頭飾（頭巾、帽子、頭帶等）、圍兜、項鍊以及有領帶或拉繩的衣服。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30(1)(h) 任何時候均禁止使用襁褓或其他限制嬰兒手臂或腿部動作的衣服或覆蓋物，即使兒

童不在睡眠中。 
(i) 不得將加重的毯子、加重的衣服或其他加重的物體放在熟睡嬰兒的身上或附近。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30(1)(j) 如果保育員正在與保育所兒童進行活動，並用構化嬰兒背帶攜帶正在睡覺的嬰兒，則

保育員必須在活動結束後立即將嬰兒移到安全的睡眠表面上。 
(k) 保育員可以抱著熟睡的嬰兒，前提是保育員可以立即觀察、看到或感覺到任何痛苦的跡

象。保育員必須保持清醒、警覺並專注於嬰兒；以及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630(1)(l) 如果嬰兒在車座上或嬰兒床、便攜式嬰兒床或遊戲圍欄以外的地方睡著，保育員必須

立即將嬰兒移至適當的睡眠表面。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210-0660(1) 提供者必須定期清潔消毒弄髒的嬰幼兒玩具。 
(2) 提供者必須每次在使用以下物品後進行清洗、沖洗和消毒： 
(a) 用過的奶瓶或學習杯；以及 
(b) 高腳椅、桌子和椅子。 
(3) 提供者必須在使用以下物品後立即清洗、沖洗和殺菌： 
(a) 用於換尿布的表面；(b) 如廁訓練椅墊或便盆椅； 
(c) 浴缸或其他用於兒童洗澡的容器，以及 (d) 任何被體液弄髒的表面。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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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換尿布和如厠 

210-0650(1) 提供者必須立即更換潮濕或弄髒的尿布。除非孩童正在睡覺，否則至少每兩小時需

檢查一次尿布，或根據個別兒童的需求更頻繁地檢查。當兒童表現出可能尿濕或弄髒尿布的

行為時，必須立即更換尿布。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650(2) 若需保育嬰幼兒，提供者必須設有尿布更換區。 
(a) 尿布更換區域的位置必須確保更換尿布後可以立即洗手，而不會接觸其他表面或兒童。 
(b) 尿布更換表面必須是堅固、光滑、不吸水、易於清潔且無撕裂或無需修補。  
(c) 尿布更換表面必須保持沒有任何非換尿布所需的物品，且不得用於其他目的。 
(d) 切勿將兒童單獨留在高架尿布台上。  
(e) 每個尿布更換區都必須備有殺菌液，隨時可供使用，並且需存放在兒童無法觸及的地方。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行爲與指導 

210-0700(2) 提供者的行為與指導政策必須包括以下方法的積極指導幫助兒童培養自我調節、

自我指導和尊重他人： 
(a) 制定和教導兒童能夠理解的簡單、一致、明確、正向的規則和界線； 

(b) 透過鼓勵和參與正向行為和自我調節的活動營造成功的環境； 

(c) 透過鼓勵和詳細的讚美來強化正向行為； 

(d) 採取防患未然的措施，並解釋相關兒童行為的自然、安全和邏輯後果； 

(e) 幫助兒童認知並適當表達自己的感受與理解他人的感受； 

(f) 示範和教導社交技能，如輪流、合作、等待、善待他人和解決問題；以及 

(g) 必要時，重新引導或幫助兒童改變關注力。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700(3) 提供者必須確保僅保育員可為兒童提供指導。 
(4) 提供者必須提供公平、一致、及時且適合兒童行為、年齡和發展的指導。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700(5) 提供者必須阻止基於兒童家庭、性別、種族、民族、經濟狀況、能力、宗教或文

化背景的不公平待遇。適當的干預措施可能包括但不限於： 
(a) 改變不當談話或行為； 

(b) 識別可能涉及不公平待遇的情況，做出適當反應並採取行動防止再次發生；以及 

(c) 拒絕忽視不公平待遇。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保育所結構和安全 

210-0810(3) OAR 414-210-0810(4)所列的出口規定適用於： 
(a) 2025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獲得初始執照的註冊家庭保育所；或者 

(b) 在 2025 年 7 月 1 日或之後申請地址變更的現有註冊家庭保育所。 

0810(4) 用於兒童保育活動房屋的所有樓層必須有兩個出口。  

(a) 每層樓必須有一個直接通往地面層的出口，並符合以下規定： 

(A) 不得穿過車庫或車棚離開的出口門。 

(B) 必須是無需鑰匙、特殊知識或努力就能從內部打開的門。  

(C) 通往出口門的內部通道不得是： 

(i) 位於永久安裝烹飪家具的三英尺範圍內；以及  

(ii) 需要穿過儲藏室或可上鎖防止進入的房間。 

(b) 第二個出口可以是直接通往一樓的門或符合以下規定的可操作窗戶： 
(A) 淨開口面積至少為 5 平方英尺；(B) 淨開口高度至少為 24 英吋；(C) 淨開口寬度至少為 20
英吋；(D) 開口底部離地板不高於 44 英吋；以及 (E) 開口底部離屋外地面不高於 48 英吋。如果

高於 48 英吋，則必須在窗下放置將距離縮短至 48 英吋的台階或平台。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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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0(12) 註冊家庭保育所的電力系統不得對兒童構成風險。 
(a) 學齡前及以下年齡兒童可接觸到的未用插座必須具有防干擾功能或具有兒童不易取下的

插座蓋。 

(b) 帶有突波保護器的電線和電源板必須位於幼兒無法接觸的地方。  

(c) 電線必須處於良好的操作狀態，沒有任何撕裂、磨損或裸露的電線。 

(d) 延長線只能用於短暫或暫時目的，不得取代直接電線。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810(13) 當室內溫度低於 68°F 或高於 85°F 時，提供者必須採取策略幫助兒童保持溫暖或

涼爽。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810(14) 提供者必須採取以下場所安全措施：  
(a) 保育所在營業時間內有電話服務。 
(b) 地板不得有碎片、未密封的大裂縫、滑動的地毯和其他危險。 
(c) 學齡前及更年幼的兒童可使用之地面樓層以上的窗戶必須配防止打開超過 4 英吋的鎖。 
(d) 直立式百葉窗、連續環狀百葉窗及窗簾拉繩必須放置在兒童無法觸及的地方，或使用拉

緊或綑綁裝置將拉繩緊密固定。 
(e) 高度超過 30 吋的室內平台和閣樓必須設有護屏。 
(f) 可移動的障礙物（如嬰兒門）必須置在所有嬰兒和幼兒可進出樓梯的頂部和/或底部。  
(g) 必須清楚標示處於兒童視線高度的透明玻璃板。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供水和管道 

210-0820(11) 如果使用私人井，則必須在初始執照之前完成額外測驗，並且在首次測驗後至少

每兩年完成一次。  
(a) 井水必須進行以下測驗： 
(A) 大腸菌群與大腸桿菌；(B) 硝酸鹽；以及 (C) 砷。  
(b) 測驗必須由俄勒岡州環境測驗室認可計劃(ORELAP)認可的測驗室完成。  
(c) 測驗結果必須提交給當地公共衛生部門進行評估。 
(e) 2025 年 7 月 1 日之前獲得初始執照的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必須在下次續期之前完成第(11)
條中規定的測驗，並且在首次測驗後至少每兩年完成一次。 

 合規 
 不合規 
 不適用 

厠所和洗手池 

210-0830(1)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必須配備至少一個供兒童隨時使用的抽水馬桶和一個洗手

池。   
(a) 廁所必須備有衛生紙。      

(b) 所有洗手池必須：  

(A) 配備冷熱水混合水龍頭。2002 年 9 月 15 日起頒發的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當改造衛生

間設施時，應符合混合水龍頭的規定。   

(B) 配備肥皂和單用毛巾或乾净的布毛巾，布毛巾需每天清洗或明顯弄髒時清洗；以及 

(C) 不得用於洗碗或製備食物及飲料。   

(c) 必須提供易於清潔的階梯或具有防滑表面的寬平台，以便兒童能夠在沒有成人幫助的情況

下舒適使用廁所和洗手池。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危險預防和管理 

210-0840(1) 提供者必須確保兒童無法接觸到以下 OAR 414-210-0100(19)定義的物品：  

(a) 所有有毒或有潛在危險的物品；(b) 清潔、消毒和殺菌用品和設備；(c) 有毒植物；    
(d) 煙草製品、無菸或電子煙裝置；(e) 酒品；(f) 易燃材料，包括火柴、打火機、腐蝕性材料； 

(g) 刀具及其他鋒利物體；以及 (h) 機動庭院工具或電動工具。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840(2) 有毒物質必須與藥品、食物服務設備及食物分開存放。 
(3) 產品必須存放在有原貼標籤的容器裡。任何保育員混合的小型容器或溶液都必須貼上表明

其容物的標籤。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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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40(5) 提供者必須識別、解決或消除潛在危險的物品和情況，並在需要時使用保護屏障來防

止兒童接觸。保育員必須： 

(a) 定期檢查室內和室外遊戲區和設備是否有危險，例如零件缺失或設備損壞、鋒利邊緣、碎

片和垃圾；  

(b) 確保浴缸、水桶和拖把桶等開放盛水容器在使用後立即倒空；  

(c) 確保沙箱內沒有動物糞便和垃圾；以及 

(d) 確保所有大到可套住兒童頭部的塑膠袋位於兒童接觸不到的地方。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840(11) 槍枝、球彈槍、彈丸槍和弓箭必須上鎖，如鑰匙、密碼或生物辨識鎖。兒童安全鎖或

扳機鎖不符合此規定。 

(a) 彈藥必須單獨存放和上鎖。 

(b) 槍枝、球彈槍和彈丸槍必須保持空彈狀態。 

1200(4) 如車內存放槍枝和彈藥，則必須依照 OAR 414-210-0840(11)的規定存放。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0840(12) 提供者必須防止進入所有水池和其他如熱水浴缸、水療、池塘、小溪、噴泉、觀賞

池、雨桶的水體。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維修和衛生 

210-0850(1)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和其場地應保持清潔及無垃圾，並沒有未使用或無法操作的設

備和車輛。  

(a) 所有垃圾、固體廢物和廢棄物必須以安全又衛生的方式定期處置。  

(b) 戶外垃圾存放處必須設置在兒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210-0850(3) 提供者必須保持良好的建築物、設備和車輛維修良好、清潔和衛生。  

(a) 所有房間的地板、牆壁、天花板和固定裝置必須保持乾淨且維修良好。  

(b) 必須定期對經常接觸的表面與物體進行清潔、消毒和殺菌。  

(c) 用於兒童保育的廚房和洗手間必須按照需要進行清洗和消毒或殺菌，而且每天至少一次。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850(4) 兒童使用的所有玩具、設備和家具必須定期和在弄髒時清洗、沖洗和消毒。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消防 

210-0860(1) 門口、撤離路線和出口必須保持沒有任何材料、家具、設備、雜物等阻礙撤離到

室外的障礙。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860(5) 場所的每層都必須至少有一個 2-A-10 BC 級滅火器，除非該樓層不受提供者的直

接控制。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860(6) 煙霧報警器和一氧化碳探測器必須： 

(a) 安裝在保育所的每個樓層以及任何兒童午睡的區域。如果安裝在用於午睡的房間外，則必

須位於房間門口 6 英尺以內；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家具、設備和遊樂用品 

210-0900(1) 提供者必須確保保育兒童使用的家具、設備和遊樂用品保持無危險狀態。  
(2) 破損的遊樂用品、家具或設備必須移出保育兒童可接觸到的區域。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900(4) 可能造成安全風險的工具（例如熨斗、膠槍、木工工具）的活動僅限於學齡前和學

齡兒童。 
(a) 保育員必須先指導兒童如何正確使用該工具與相關安全措施。 
(b) 保育員必須在參與活動的兒童伸手可及的範圍內，以減少受傷風險。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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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900(5) 提供者必須為以下兒童提供各自的床、墊子、小床或其他睡眠設備： 

(a) 每名幼兒和學齡前兒童在午睡時間；  

(b) 每名想要休息的學齡兒童；以及 

(c) 因病需要隔離的兒童。 

0900(6) 墊子、小床和其他睡眠設備必須：  

(a) 是耐用且維修良好；以及 (b) 可清洗和消毒。 

0900(7) 地墊必須： 

(a) 是專為睡眠而設計；以及 (b) 以防水材料覆蓋。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戶外遊戲區 

210-0920(1) 不得在混凝土、瀝青、木材或類似的堅硬表面上放置高度超過 18 吋的高架遊樂設
備。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920(4) 禁止使用除運動彈床外的彈跳床。  
(a) 僅按製造商的說明指引使用運動彈床。 
(b) 若兒童保育活動區內有彈跳床，提供者必須確保保育兒童無法接觸彈跳床。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洗手 

210-1000(1) 保育員與兒童必須在以下時刻用肥皂和流動溫水洗手：  
(a) 如廁後；(b) 更換尿布後；(c) 協助他人如廁後；(d) 處理食物之前；(e) 進食前後； 
(f) 協助餵食前；以及 (g) 切換處理生食和即時進食的食物之間。 
(7) 就不會自己洗手的兒童，保育員可用單次布而不是流水洗手。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受傷 

1020(2) 提供者必須在保育所內、任何運送兒童的車輛裡以及遠離保育所的團體活動中至少保

持以下急救用品： 
 (a) 非藥物繃帶（各種尺寸）；  

 (b) 醫用膠帶；  

 (c) 無菌紗布墊（各種尺寸）  

 (d) 吊帶或大三角繃帶； 
 (e) 瓶裝水（用於清洗傷口或眼睛）；  

 (f) 洗手液或洗手膠；  

 (g) 密封的消毒紙巾或用於清洗傷口的溶液；  

 (h) 剪刀；  

 (i) 鑷子； 

 (j) 一次性無乳膠、無粉手套；  

 (k) 塑膠袋（用於處理血液和其他體液）；  

 (l) 無汞、無玻璃溫度計；  

 (m) 冷敷袋；  

 (n) 用於清洗血液和其他體液的氯漂白劑或其他殺菌劑；  

 (o) 彈性捲紗布；以及  

 (p) 急救說明圖表或手冊。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020(3) 提供者必須確保保育員可隨時取得急救用品，並將其放在兒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4) 提供者必須保持急救用品乾淨衛生，並按需更換，包括過期物品。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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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 

1030(1) 在向兒童提供任何處方或非處方藥之前，提供者必須： 
(a) 取得並存檔由家長簽署及註明日期的書面授權； 
(A) 就慢性疾病，註冊家庭保育所需獲得 12 個月或以下具體用藥說明的許可，包括何時需要

用藥，例如吸入器等。 
(B) 可經過電話獲得家長授權給予單劑非處方藥。家長接兒童時必須簽署並註明同意書的日期

和時間。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030(1)(b) 確保原始容器標明藥物名稱、劑量、服用和儲存說明的標籤。 
(A) 處方藥的標籤必須包含兒童姓名、處方配藥日期、處方醫生姓名以及服藥時間。 
(B) 若家長說明不同容器說明，註冊家庭保育所必須取得持照醫生針對該藥物的書面說明。

(C) 不得在有效期限後服用藥物。 
(D) 任何父母提供的藥物都必須標明兒童的姓名。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030(2) 提供者必須立即記錄任何施用藥物，列出兒童姓名、藥類、給藥日期、時間和劑量、

任何兒童展示的副作用以及施藥者的簽名。 
(3) 提供者必須每天告知家長所有施給其兒童的藥物。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030(5) 提供者必須確保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儲存藥物： 
(a) 鎖在兒童安全裝置內或用兒童安全鎖；或者 
(b) 在一個上鎖的房間裡。 
(6) 緊急藥物按 OAR 414-210-0100(19)的定義須是兒童無法接觸到的，或須由保育員保管。 
(7) 提供者必須將需要冷藏的藥物存放於單獨、密閉、防漏容器內，並明確標明「藥物」，且

兒童無法接觸到。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030(8) 無需記錄防曬霜和尿布霜的使用，但提供者必須： 
(a) 取得家長年度書面授權； 
(b) 僅按需及按照製造商的說明使用； 
(c) 提供防曬霜的註冊家庭保育所須告知家長使用的防曬霜類別； 
(d) 若由家長提供，則在該物標明兒童的姓名，並且僅用於該兒童；以及 
(e) 僅在保育員的直接監管和家長的書面批准下允許兒童自行塗抹防曬霜。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政策 

210-0200(1) 提供者必須擁有 OAR 414-210-0200(1)(a)至(g)確定的書面資訊和政策，並將其供

給替代提供者、家長和志願者。必須在註冊及資訊變更時提供相關資訊。 
(a) 所有直接負責保育所日常營運的員工姓名、辦公地址和辦公電話號碼； 
(b) 家長有責任提供目前所需的及家長應該提供的資訊； 
(c) 緊急準備與應變計劃 
(d) 由提供者或其他保育員提供的交通運輸資訊； 
(e) 行為與指導政策； 
(f) 預防和報告涉嫌虐待和忽視兒童的行為；以及 
(g) 夜間保育（如有提供）。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緊急準備與應變 

210-0210(1) 提供者必須制定書面緊急準備計劃，其中涵蓋撤離、遷移、就地避難及封鎖流程，

及應對醫療緊急狀況和其他事件。該計劃必須被遵循，除非緊急應變人員另有指示。  

(5) 提供者必須審查書面計劃和所有緊急流程：每段執照期間內至少一次，並根據需要更新流

程。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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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210-0210(2) 該計劃必須包括以下提供者的程序：

(a) 應對走失或失蹤兒童； 

(b) 確保所有在場兒童在緊急情況期間和之後均受看管和點名確認； 

(c) 向保育員和兒童發出緊急警報的方式； 

(d) 必要時通知緊急當局，包括毒物控制中心； 

(e) 將兒童撤離到指定的安全區域或移至備用避難所。指定的安全區域和備用避難所必須距離

被撤離的保育所至少 50 英尺； 

(f) 將兒童移至保育所內的指定就地避難及緊急封鎖地點； 

(g) 應對自然和人為災害，包括停電； 

(h) 應對兒童或保育員的重病、嚴重受傷或死亡； 

(i) 應對涉及敵意的入侵事件；

(j) 滿足個別兒童的需求，包括殘疾、有其他具體需要或患有慢性醫療狀況的兒童； 

(k) 確保在緊急情況期間和之後可查閱兒童的緊急聯絡資訊、醫療授權和保育員的緊急聯絡資

訊； 

(l) 在緊急情況結束後通知家長，並在撤離、遷移或避難/封鎖解除後，如何安排兒童與家人

團聚； 

(m) 在自然或人為災害發生後維持保育工作，包括取得儲存在可攜式檔案或異地位置的記錄、

文件及為繼續營運所需的電腦檔案副本； 

(n) 如適用，確保游泳池和游泳安全；以及 

(o) 該計劃必須指定一位持照醫生、醫院或診所，以提供緊急醫療護理。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210(4) 提供者必須備有可正常使用的緊急照明如手電筒，並存放在易於取得的位置。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必須張貼 

210-0260(1) 提供者必須在入口附近或保育所內其他一些讓保育兒童的父母和保育員可以清楚看

到的區域展示以下內容：

(a) CCLD 頒發的最新註冊資訊；

(b) 自信函發出之日起 12 個日曆月內的所有有效嚴重投訴和違規信函；

(c) 在生效期間（包括整個上訴期間）立即張貼任何當前或未決的司法制裁通知；

(d) DELC 網址[www.oregon.gov/DELC]、電話號碼[1-800-556-6616]與一份告知家長可以在兒童

保育安全入口網站上獲取有關兒童保育提供者資訊的聲明；以及

(e) 本規則第(3)項所列物品可供查看的通知。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260(2) 提供者應在入口附近或其他保育所內所有負責撤離流程的人員都可清楚看到的區域

張貼平面圖標示以下設施或裝置的位置：(a) 出口；(b) 主要撤離路線；(c) 後備撤離路線；以及

(d) 滅火器。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可供審查的項目 

210-0260(3) 提供者必須在明顯且經常通過的位置提供以下給家長和公眾查看的物品：

(a) 可依要求提供最新 CCLD 檢查和兒童保育所註冊的規則； 

(b) CCLD 提供的最新水質測驗結果摘要（另請參閱 OAR 414-210-0820：供水和管道）； 

(c) 如何向 CCLD 報告或投訴有關註冊規定的資訊； 

(d) 俄勒岡州虐待和忽視兒童熱線電話號碼以及報告涉嫌虐待或忽視兒童案件的法規；

(e) 一份表明當兒童接受保育時，其父母不需要提前通知即可進入所有兒童保育區的通知。 

(f) 提供者的行為與指導政策；

(g) 包括 9-1-1（如果有）或當地執法部門、當地心理健康危機熱線、消防部門和救護車服務的緊

急電話號碼；以及 

(h) 確保任何未註冊或附帶條件式註冊 CBR 的訪客或其他成人無法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接觸兒

童的計劃。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Date of lead 
test expiration: 
      

SAMPLE



 

俄勒岡州早期學習和保育部 • 兒童保育執照科 • www.oregon.gov/delc | CCLD-0092 | 第 11 頁，共 17 頁 

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記錄保存—兒童記錄 

210-0220(1) 提供者必須在入學第一天之前以紙本或電子格式取得每名兒童的以下資訊（包括家

長的簽名）： 

(a) 兒童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 

(b) 兒童開始保育的日期； 

(c) 監護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姓名、家庭地址、企業地址及電話號碼； 

(d) 若無法聯絡家長，應聯絡的緊急聯絡人姓名及聯絡方式； 

(e) 可接送兒童的指定人士姓名及電話號碼； 

(f) 兒童就讀學校的校名及電話號碼（如適用）； 

(g) 兒童的醫療提供者或緊急護理機構的名稱及電話號碼（如知道）； 

(h) OAR 414-210-0225 免疫接種規定的免疫接種記錄或豁免；  

(i) 獲取緊急醫療護理及交通運送兒童接受緊急醫療治療的授權； 

(j) 任何可能影響兒童參與保育的發展及健康史； 

(k) 針對任何具有 OAR 414-210-1050 所述具體需要兒童的書面保育計劃。此書面計劃必須易於

照顧個別兒童的保育員查閱；以及 

(l) 確認家長已收到提供者的政策副本。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600(1) 提供者必須取得以下關於嬰兒和幼兒的資訊：  

(a) 餵食時間表；(b) 引入的食物種類與新食物的時間表；(c) 睡眠時間表；以及 
(d) 兒童溝通和受安慰的方式。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210-0220(2) 提供者必須確保所有兒童的紀錄在營業時間內可供保育者立即查閱，以便在緊急情

況下使用，或用於有慢性健康問題或有具體需要的兒童。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720(5) 若使用身體限制，提供者必須：(a) 依照 OAR 414-210-0270：通知，報告身體限制

的使用；(c) 將事件記入兒童檔案，包括日期、時間、時長、涉及的保育員以及兒童被限制之

前、期間和之後發生的情況。  

(6) 如對特定兒童多於一次使用身體限制，提供者必須制定一份書面計劃，並聽取瞭解兒童行

為的個人的意見，包括但不限於：兒童的主要保健提供者、心理健康提供者、學校輔導員以及

家長或監護人，以解決根本問題並減少進一步身體限制的需要。制定書面計劃後，提供者必須

通知 CCLD。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1050 當保育患有慢性身體、發育、行為或情緒疾病或有較高風險的兒童，並且需要超出兒

童一般要求的健康和相關服務時，提供者必須有書面保育計劃。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記錄保存—家長許可 

210-0230(1) 提供者必須獲得家長的以下當前的許可（如適用）：  
(a) 讓未在兒童記錄中列出的人員接走兒童的許可文件； 

(b) 在給藥前對每種藥物的簽署並註明日期的許可，其中包括： 

      (A) 兒童的姓名；     (B) 用藥的名稱和原因；     (C) 劑量、日期、給藥的時間和方式；以及 

      (D) 藥物是否需要冷藏。 

(c) 就慢性疾病狀況，提供者可以獲得 12 個月或以下並附有具體說明的許可，包括何時需要給

藥，例如尿布霜和吸入器（另請參閱 OAR 414-210-1030：藥物）。 

(d) 在交通運送兒童之前，提供者必須擁有以下資訊： 

       (A) 兒童的姓名；以及            (B) 一份明確的接送計劃，涵蓋地點、時間及監管責任的交接。 

(e) 在學齡兒童自行抵達或離開設施之前。 

(f) 如有必要，允許給兒童沐浴。 

(g) 在遠離鄰近地區的考察旅行或其他活動之前。 

(h) 在孩子參加游泳或山地自行車等高風險活動之前，與父母分享安全計劃。 

(i) 在公開使用兒童的照片或錄音之前（例如社群媒體、廣告）。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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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記錄保存—保育員記錄 

210-0240 提供者必須以紙本或電子格式保存任何替代提供者的最新的員工記錄，包括： 

(1) CCLD 發送給提供者的 CBR 確認函。如果提供者尚未獲得 CBR 保育員確認函，則提供者必

須擁有提供者已與 CCLD 核實的書面文件，證明保育員已在 CBR 註冊並與保育所有關聯。文

件必須包括日期、時間及與提供者交談的 CCLD 員工姓名； 

(2) 現有的兒科心肺復甦術和急救培訓證書； 

(3) 在提供或準備食物之前，目前食物處理人員的食品處理員證；以及 

(4) 參加入職培訓的證明。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210-0370(2) 在註冊生效期間，提供者的俄勒岡州食品處理員證以及兒科心肺復甦術

和急救證書必須保持有效的狀態。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持續培訓 
210-0380(3) 在執照更新日期之前的兩年內，提供者必須完成至少 10 小時相關兒童保育

的正式培訓或教育課程。 

(a) 該 10 小時的培訓中至少有 6 小時必須和兒童發展相關；  

(b) 在執照期限的首 12 個月內，須接受至少 1 小時的健康、安全和營養(HSN)的核心知

識(CKC)培訓；以及 

(c) 在執照期限的第二個 12 個月內完成額外 1 小時 CKC 的 HSN 培訓。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記錄保存—保育所記錄 

210-0250 提供者必須以書面或電子格式儲存以下計劃的記錄：   

(1) OAR 414-210-0400(1)定義的每名受保育兒童的當天出勤情況。每日出勤記錄必須包括： 

(a) 兒童的全名；以及 
(b) 記錄兒童到達和離開的時間，以便記錄顯示兒童在任何時間的出勤情況。 

(2) 任何保育兒童的替代提供者的文件，包括其姓名、提供保育的日期、到達和離開的時間。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1020(1) 提供者必須完成關於任何嚴重受傷或事件的報告，其中包括： 

(a) 兒童的全名和年齡； 

(b) 事件發生日期、發生時間、種類、情況、證人以及保育所或異地的地點； 

(c) 通知家長的時間和日期； 

(d) 上報保育員的簽名；以及 

(e) 家長的簽名，表示他們在事件發生後 48 小時內查看或收到了報告副本。確認收到的電子

郵件或簡訊將視為家長簽名。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250(5) 任何用藥的文件，包括： 

(a) 兒童的姓名；(b) 服用的藥物；(c) 施藥的日期和時間；(d) 所給藥物的劑量；以及 
(e) 兒童出現的任何副作用。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210-0250(4) 記錄所有成年人（不包括受權接送兒童的人士）的訪客記錄，其中包括姓名、與保

育所的關係（例如志願者、供應商、訪客等）及記錄進出保育所的時間。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0860(7) 必須每月在保育所營業時間內的不同時間進行消防演習。 

(a) 消防演習必須每年包括至少一次使用備用撤離路線的演習。 

(c) 保育員必須採用警報（例如煙霧警報器、閃光燈、響亮的鈴聲或口哨）警告居住者該場所

發生了緊急情況或進行演習。 

(e) 除了月度消防演習外，應至少每隔一個月進行一次緊急準備和應變計劃其中的一部份。 

(8) 提供者必須保存每次緊急準備演習的書面記錄。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交通（如適用）  全部不適用 

提供者用於運送兒童的車輛是否專為 10 名或以上的乘客設計並在 2010 年前製造的貨車？如果

是，必須有檢查表格(CCLD-0119) 。如果不是，選擇不適用。 
 不適用 

 已收到檢查表格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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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210-1200 (1) 運送兒童的提供者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州法律，包括涵蓋駕駛員、車輛和所有乘客

的有效保險。 
(7) 提供者不得在車內或車外留兒童無人看管。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200(3) 在帶領兒童去考察旅行的期間，提供者必須確保： 
(a) 保育員經常並且在以下情況查看旅行兒童的名單，以知有沒有任何兒童走失或下落不明： 
(A) 在上下車前；以及 
(B) 當團隊改變現場位置時（例如從某個展覽移至下一個展覽）。 
(b) 當帶領 6 名或以上兒童旅行時： 
(A) 每名兒童必須配戴易於辨識的物品，例如標明有註冊家庭保育所名稱和電話號碼的標籤、

襯衫或腕帶；以及 
(B) 有易於辨識的保育員。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200(8) 提供者必須在車內和保育所內保留以下物品： 
(a) 一個可操作的電話； 
(b) 車輛保險證明書； 
(c) 每名兒童的緊急醫療信息，包括父母的聯絡資訊、特殊醫療需求、藥物、過敏、兒童醫生

的姓名與電話號碼和緊急醫療授權表； 
(d) 在運送患有慢性疾病（如氣喘、糖尿病或癲癇）兒童時的個人緊急治療計劃、用品和藥

物；以及 
(e) 便於員工而非兒童取用的急救箱。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游泳和水上活動（如適用）  全部不適用 

1300 提供游泳活動或現場有泳池的提供者必須遵守 OAR 414-210-1300 列出的所有規則。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1300(4) 在如淺海、湖泊、河流、溪流的自然水體中，將 36 個月及以上年齡兒童的活動限制為

涉水活動，且不得允許游泳。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5) 提供者不得允許兒童使用或接觸熱水浴缸、水療池、便攜式淺水池或其他類似設備。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動物（如適用）  全部不適用 

210-1400(1) 提供者必須確保保育兒童可接觸到的任何動物： 

(a) 健康，沒有帶病的跡象； 

(b) 對兒童友善，且無攻擊行為或攻擊歷史的跡象； 

(c) 沒有跳蚤、蜱蟲和蠕蟲； 

(d) 根據持照獸醫的建議進行全面免疫，包括為狗接種狂犬病疫苗。目前遵守免疫接種的證明

應存檔在保育所內（審查）；以及 

(e) 飼養在籠子或水箱中，貓和狗除外。 

(2) 所有動物應遠離食物製備表面。動物可接觸到的食物準備表面應在準備膳食之前清洗和消

毒。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1400(5) 提供者僅可在以下情況下允許貓或狗以外的動物（例如有毒動物、爬行動物、兩棲動

物、猴子、鉤喙鳥、雞、鴨、寄居蟹、囓齒動物或雪貂）在場： 

(a) 安置在籠子、水箱或其他防止兒童直接接觸動物；或者    
(b) 該動物是動物園、博物館或其他專業動物飼養員舉辦的教育計劃的一部分。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 不適用 

1400(6) 提供者必須確保所有動物和兒童之間的接觸均受保育員看管，且如果動物表現攻擊性或

痛苦的跡象，或者兒童表現不恰當對待動物的跡象，保育員必須處於能立即將兒童帶走的距離

內。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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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項目 訪查結果 

1400(7) 必須讓家長知道場所內是否有任何動物。 

(8) 貓砂盆和寵物訓練墊等動物廢棄物品不得放置在兒童可接觸到或用於儲存或準備食物的區

域。 

 合規 
 不合規 
 已討論  

夜間保育  打勾表示已與保育所討論該項目。  全部不適用 

 提供者在提供夜間保育（定義為晚上 9 點到凌晨 5 點之間提供的保育）時應遵守 OAR 414-210-1500(1-9) 
的規則。 

 

已討論項目                     打勾表示已與保育所討論該項目。 

 210-0225(1) 提供者必須遵守俄勒岡州衛生局有關兒童免疫接種的行政規則（請參閱 OAR 333-050-0040）。保

育所不需要記錄就讀公立或私立小學兒童的免疫接種情況。 

 210-0235(2) 提供者只能將兒童交給父母或由父母指定並確認的其他人士。如果保育員不認識來接孩子的人，

該人必須出示身分證明。 

(3) 除法院命令排除的情況外，當兒童受保育時，父母可進入其兒童和所有的兒童保育區，不需要提前通知。 

 210-0250(6) 向公衆服務部的兒童福利科或執法部門提交的涉嫌虐待或忽視兒童報告的書面記錄。 

 210-0255(3) 提供者必須至少有一名保育員在場，能夠查閱以紙本或電子格式存儲的任何記錄。 

 210-0270(1) 提供者必須在規定時間內通知 CCLD、相關機構和/或家長本規則第 0270 節通知中列出的每種情況。  

[參看 PTA-0932] 

 210-0310(2) 保育所內 18 歲以下的居民必須在 18 歲生日前註冊或附帶條件地註冊加入 CBR。 
(3) 提供者必須收到 CCLD 的確認，證明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個人已註冊或附帶條件地註冊於 CBR，該個人才能：  
(a) 在保育所居住；(b) 在該場所過夜連續超過 14 天，但一年總計不得超過 30 天，除非依本規則第(4)款的規定不

需要註冊 CBR；(c) 在保育所工作；或者 (d) 在保育所當志願者。 

 210-0310(6) 附加條件地註冊 CBR 的個人不得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接觸兒童。 

(7) 任何未加入 CBR 的保育所訪客或其他成人不得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接觸兒童。 

 210-0320(4) 提供者在保育兒童受照顧的時間內，不得在保育所內或外從事任何有償或無償的其他工作。 

 210-0510(1) 與兒童溝通或互動時，提供者必須維持一個有利於兒童健康和文化發展的環境。這方面的例子可能

包括：給予鼓勵和積極的回饋，樹立積極傾聽和尊重溝通的榜樣，在兒童的視線水平上與他們交談，善意地

問候和告別，驗證感受和想法，使用平靜和鼓勵的語氣，並對每名兒童和家庭的個性保持好奇心。 

210-0510(2) 提供者必須鼓勵兒童之間的正向互動。這方面的例子可能包括：培養社交技能和同理心，幫助兒童理

解他人的感受，為難以交朋友的兒童提供支持，以及鼓勵各種能力和背景兒童之間的玩耍。 

 210-0520 (5) 提供者不得提供或允許學齡前或更年幼的兒童每週使用超過 5 小時的屏幕時間。學齡兒童每週看

屏幕的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 

 0600(8) 所有保育者必須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嬰兒搖晃症候群及虐待性頭部創傷。 
 0650 (1) 提供者必須立即更換潮濕或弄髒的尿布。除非孩童正在睡覺，否則至少每兩小時需檢查一次尿布，或

根據個別兒童的需求更頻繁地檢查。當兒童表現出可能尿濕或弄髒尿布的行為時，必須立即更換尿布。 

210-0650(3) 如果提供者使用布尿布或可重複使用的尿布，則弄髒的尿布必須：(a) 不可被沖洗；(b) 放入安全密封、

防潮的袋子中；(c) 存入單獨的處置容器；以及 (d) 由商業洗衣服務機構清洗或每天交給兒童的父母或監護人處

理。  

 210-0620(1)(b) 禁止使用搖籃。(c) 禁止堆疊、靠牆或模組化的嬰兒床。   

(7) 提供者不得為嬰兒使用以下被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和美國兒科學會認定對嬰兒不安全的設備：(a) 嬰兒

學步車--讓嬰兒坐在裡面，配有滾輪或輪子的地上移動裝置；(b) 嬰兒門口跳繩--由懸掛在門口的彈性「彈力繩」

支撐，可讓嬰兒在座位上彈跳的裝置；(c) 手風琴式安全門；以及 (d) 無構架嬰兒背帶或包裹物。     
 210-0810(10)(b) 壁爐、壁爐插件和木頭/玉米粒爐（如果使用）必須： 

(A) 有安全、穩定的護屏；以及 (B) 每年進行清潔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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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討論項目                     打勾表示已與保育所討論該項目。 

 210-0840(4) 若場所內存在以下物質，提供者必須採取防止兒童接觸該物質的措施： 

(a) 任何來源的鉛和含鉛塗料。油漆表面必須保持良好狀態，無論是內部或外部，以避免兒童接觸含鉛油漆；(b) 石

棉；(c) 有毒黴菌；以及 (d) 其他已確定的毒素和危害。 

 210-0840(6) 提供者不得允許在營業時間或有保育兒童在場時，在場所內使用任何菸草製品，例如香菸、雪茄、

無菸或電子煙設備、吸毒用具、大麻和大麻產品。這包括： 

(a) 在保育所裡；(b) 在戶外遊戲區；(c) 任何入口、出口、打開的窗戶或任何服務於封閉區域的通風口的 10 英尺以

內；或者 (d) 在任何有保育所兒童在場或進行任何考察旅行的車輛裡。  

 210-0840(7) 所有大麻、大麻衍生物和相關用具必須用以下方法之一儲存： 

(a) 安裝兒童安全裝置或上兒童安全鎖；或者 

(b) 在上鎖的房間裡。 

(8) 任何人不得在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內種植或分發大麻。  

(9) 任何人不得在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營業時間內或保育兒童在場時飲酒。  

(10) 任何人不得在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內持有、使用、儲存違法管制物品。 

 210-0840(13) 註冊家庭兒童保育所必須保持無蟲、囓齒動物和其他害蟲的環境。 

(a) 不得使用自動殺蟲劑分發器、蒸發器或薰蒸劑。  

(b) 保育兒童在場時不得施用或使用害蟲防治產品。施用後，保育兒童不得進入該區，直到製造商的說明指示可以

為止。 

 0920(7) 提供者必須鼓勵使用頭盔，並為使用自行車、三輪車、平衡車、滑板車、滑板、輪滑鞋或直排輪滑鞋的

兒童提供頭盔。 

0920(8) 當保育兒童在公共道路或道路上騎行時，提供者必須遵守俄勒岡州自行車法。 

 210-1010(2) 若保育兒童出現本規則所述的病徵，提供者則必須： 

(a) 將兒童與其他兒童分開，並隔離在保育員可看管且隨時仔細觀察的地方； 
(b) 通知家長盡快將兒童帶離保育所；  

1010(4) 提供者必須在兒童註冊或發現過敏時，為每位患有威脅其健康、安全和福祉的過敏兒童制定書面保育計劃。 

 210-0710 即使家長要求，提供者不得使用或威脅使用以下 OAR 414-210-0710(1-12)列出的任何禁止的行為。 
  
訪查概要 

注釋： 
 
 
 
 
 
 
 
 
 
 
 
 
 
 
 
 
 
 
 
 
 
 
 
 
 

SAMPLE



 

俄勒岡州早期學習和保育部 • 兒童保育執照科 • www.oregon.gov/delc | CCLD-0092 | 第 16 頁，共 17 頁 

 
 
 
 
 
 
 
 
 
 
 
 
 
 

該審核表涵蓋了從《註冊家庭兒童保育規則》(CCLD-0086)中選出的部分規則。家庭兒童保育所必須始終瞭解並遵守該文檔中

的所有規則。如需查看完整的審核表樣本，請訪問www.oregon.gov/delc的資源庫或者向您的執照專員索取一份副本。 

  提供的資訊： 

 連接到CCLD (PTA-0460)       兒童保育執照科的調查結果審查程序 (CCLD-0125)  

 其他（請注明）：                    兒童保育執照科的投訴程序 (CCLD-0127)  
 
 
 
 

 消防演習觀察 

是否有觀察消防演習： 是   否              撤離時間：                            

消防演習的觀察： 
 
 
 

執照頒發：                                                                   電子郵件與簽名 

   本報告的副本將在訪查後發送至電子郵件：                                           

主要電子郵件：                                                                                                   次要電子郵件：                                                                                                                 

 通過     未通過    通過審核，但有其他不合規 

執照生效日期：                    日期：                                   

執照終止日期：         執照專員簽名：                                                                                    

 
其他信息或跟進（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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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進完成： 親臨現場    電話    電子郵件    其他（照片、ORO核實等等） 

   通過     未通過     通過審核，但有其他不合規     

執照有效日期：   執照終止日期：          

  日期：         執照專員簽名：

您有權免費獲得語言協助服務和其他便利安排。如果您需要語言協助或其他便利，請致電 503-947-1400聯繫兒童保育執照科。如果您想要收

到本報告的郵寄副本，請告知您的執照專員。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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